附件2
《关于修订发布<华东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结合华东区域税务执法实践发展需要，为进一步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促进税务行政处罚公平公正，依法保障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其他税务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发布了新的《华东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裁量基准》）。
修订内容

细化16项违法行为事项裁量标准

1.税务登记管理类（4项）。包括“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登记”“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证件验证或者换证手续”“境内机构或个人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未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有关事项”。修订后，将“一般”违法阶次的适用条件、处罚标准进一步细化。

2.账簿凭证管理类（5项）。包括“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未按照规定将财务、会计制度或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报送税务机关备查”“纳税人未按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账簿或者保管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记账凭证及有关资料”。修订后，将“一般”违法阶次的适用条件、处罚标准进一步细化。
3.发票及票证管理类（6项）。包括“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寄、运输空白发票，以及携带、邮寄或者运输空白发票出入境的”“丢失发票或擅自损毁发票”“非法代开发票”“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非法制造发票防伪专用品，伪造发票监制章，窃取、截留、篡改、出售、泄露发票数据”“转借、转让、介绍他人转让发票、发票监制章和发票防伪专用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私自印制、伪造、变造、非法取得或者废止的发票而受让、开具、存放、携带、邮寄、运输的”。修订后，将“一般”或“严重”违法阶次的适用条件、处罚标准进一步细化。
4.纳税担保管理类（1项）。具体为“纳税人、纳税担保人采取欺骗、隐瞒等手段提供担保”。修订后，将“严重”违法阶次的适用条件、处罚标准进一步细化。

（二）增加4项违法行为处罚事项
2025年新公布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分别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服务人员违反涉税专业服务日常管理规定、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服务人员扰乱税收秩序，造成委托人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税收优惠、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服务人员其他扰乱税收秩序、互联网平台企业未按规定报送涉税信息等违法行为设定了处罚标准。为与新规有效衔接，在原基准7类55项违法行为事项的基础上增加了4项。

（三）补充完善1项违法行为事项内容

为应对数字化监管下的发票数据违法风险，将原基准第47项修改为“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非法制造发票防伪专用品，伪造发票监制章，窃取、截留、篡改、出售、泄露发票数据”，补充完善了该项违法行为事项内容。
（四）规范调整3项违法行为事项处罚依据

将原基准第6项、第7项、第44项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调整成规范化的表述。

（五）优化设置3项违法行为事项处罚标准
为进一步优化裁量标准，确保档次清晰、轻重有别，将原基准第32项、第33项、第39项违法行为“一般”阶次的处罚标准由“涉及发票金额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内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涉及发票金额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未在限期内改正的，处两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调整为“涉及发票金额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内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涉及发票金额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未在限期内改正的，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六）调整1项违法行为事项处罚依据及内容
因新的税务规范性文件出台，将原基准第21项“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处罚依据及内容作相应调整。
主要特点
一是贴合华东区域税务执法实践发展需要。从前期跟踪

分析的情况来看，原基准自实施以来，总体运行效果良好，比较适合各地征管实践，在优化华东区域税收营商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适配区域实践发展需要，针对“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登记”“丢失发票或擅自损毁发票”等重点违法行为，进一步细化适用条件、处罚标准，提升区域执法规范性。结合新规新增部分处罚事项、调整个别违法事项的处罚依据及内容，补充完善个别违法行为事项内容，优化设置部分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以适配基层执法需求，对部分违法行为事项的处罚依据进行规范化调整，切实提升执法精准度，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二是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为稳定纳税人预期，也便于税务执法人员执行，修订后的《裁量基准》，除适应华东区域税务执法实践发展需要外，核心框架延续了原基准的违法行为分类体系及裁量方法，仅对原基准进行细化、优化。如：将“一般”阶次的适用条件、处罚标准进行细化，“一般”阶次的处罚上限、下限均保持不变，确保执法尺度连贯统一。


